


2. 申报人撰写有深度、有影响、高质量的理论文章，在中央

和地方主流报刊、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或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

的咨政报告 2 篇及以上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 本次项目限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申报。

2. 申报人须为在编在岗教师。

三、资助方式

教育部将择优对完成研究专项成果的申请人给予立项，并拨

付资助经费 5 万元。

四、申报安排

1. 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参与专项研究，

形成研究阐释热潮。同时，可将申请人撰写的咨政报告电子版

（需进行脱密处理）发送至电子邮箱 cgc@moe.edu.cn，教育部将

视情采纳刊发。

2 . 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通过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页

（http://www.moe.gov.cn/s78/A13/）工作专栏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

学研究管理平台·申报系统，在相应类别的项目申报模块中填报

研究专项成果刊发、采纳情况。

3. 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 （星期六），各

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须在此之前进行在线审核确认。

申报咨询电话：010-58556246；申报系统电话：010-62510667、

15313766307、153137663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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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4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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